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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江苏省劳动模范爱心基金”

资金筹集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总工会，省有关产业工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体现党和政府对劳模的关心，切实改善劳模生活、提高劳模待遇，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劳模伟大的社会氛围，省总工会决定在省慈善总会设立“江苏省劳动模范爱心基金”，以解决部分省（部）级以上劳模因大病、灾祸致贫的特殊困难问题。5月19日，省总工会领导与省慈善总会领导共同签订了《关于设立“江苏省劳动模范爱心基金”的协议》，现将《江苏省劳动模范爱心基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各市、县总工会和省有关产业工会高度重视，积极做好劳模爱心基金的筹集工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劳模和劳模所在单位自愿捐赠或资助，同时认真做好省（部）级以上特困劳模的调查摸底工作，落实帮扶措施，力求取得实效。对领取省财政特困劳模帮扶金后生活仍然困难急需帮扶的省（部）级劳模，按要求填写《“江苏省劳动模范爱心基金”救助申请表》，认真做好向省（部）级以上劳模提供困难援助、大病救助工作。

附件：1、江苏省劳动模范爱心基金管理办法

  2、江苏省劳动模范爱心基金救助申请表
江苏省总工会

2010年5月25日

附件1
江苏省劳动模范爱心基金管理办法
劳动模范(以下简称劳模)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为江苏经济社会建设和改革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一直十分关心劳模的生产生活，不断提高劳模待遇。但部分劳模由于积劳成疾、天灾人祸等原因，仍需生活帮扶、大病救助。关爱劳模是工会的重要职责，为此，省总工会在省慈善总会设立“江苏省劳动模范爱心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向部分生活困难劳模提供援助。为确保基金规范运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金的来源

（一） 基金母本来源

省总工会出资300万元，省慈善总会出资100万元，共计400万元。
（二） 其它来源

省内有条件的劳模和企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个人自愿捐赠或资助；基金增值及其他合法收入。
二、基金的使用

（一）使用原则
1、专款专用。基金按照规定的救助范围实施救助，专款专用。 
2、量入为出。根据资金筹集情况确定基金收支计划，合理开展救助项目。
3、公开透明。资金的审批、使用、发放应公开、公正、公平，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4、尊重意愿。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慈善宗旨的前提下，捐赠款（物）的使用范围和对象应尊重捐赠者意愿。
（二）使用范围
基金的受助对象为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援助范围包括：

1、向患大病困难劳模提供医疗救助；

2、向因天灾人祸致贫的劳模家庭提供应急帮助；

3、向其它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劳模提供生活援助。
（三）使用方式标准
1、医疗救助。劳模因患大病致贫，在获得基本医疗保障及大病帮扶后，年自费医疗费用超过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一次性给予5000—10000元救助；年自费医疗费用超过30000元以上的，一次性给予10000元以上救助。救助最高限额为30000元。
2、劳模家庭遭遇意外灾害的，视其困难程度给予适当援助，援助最高限额为20000元。
3、因其他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劳模家庭，视其困难程度给予适当援助，援助最高限额为20000元。
（四）资金审批和发放程序
1、资金的申报及审批。由困难劳模所在单位或乡镇、街道工会填写《“江苏省劳动模范爱心基金”救助申请表》，经市、县工会审核，省总工会核查盖章后，交省慈善总会。省慈善总会将救助资金拨付至省总工会财务部具体实施。特殊情况可即时申报。

2、资金的发放。省总工会将救助款拨付相关市、县工会，市、县工会及时足额地将救助款发放给救助对象。救助对象收到救助款后，填写《“江苏省劳动模范爱心基金”救助资金签收单》。市总工会负责将签收单原件报省总工会，复印件加盖公章后报省慈善总会。
三、基金的管理
（一）省总工会负责资金的筹集、使用，省慈善总会负责基金的监督管理。

（二）基金在江苏省慈善总会实行专项管理。

（三）规范接受捐赠手续。凡向该基金捐赠的单位和个人，由省慈善总会向捐赠者出具由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捐赠专用收据，并将接受捐款情况及时通知省总工会。

（四）自觉接受政府审计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定期公布基金资金使用情况。
捐款户名：江苏省慈善总会
帐  号：077840819900001232

（汇款请注明：江苏省劳动模范爱心基金捐款）

开户行：华夏银行南京河西支行

联系人：马捷（江苏省慈善总会项目部）

邮  箱：amyhouse8372@163.com
江苏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邮箱：jsghjjb@126.com
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202号  联系电话：025—83536242
江苏省总工会              江苏省慈善总会

            2010年5月19日
附件2
“江苏省劳动模范爱心基金”救助申请表
	受助人姓名
	
	性 别
	
	年  龄
	

	申请救助种类
	□大病救助   □意外灾害救助   □其他救助 
（在□内打√）

	家庭住址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救助金额
	

	劳模事迹简述

（主要包括何时、何地被评为劳动模范、事迹概况）
	（可附材料）

	家庭情况简述

（含家庭人员构成、家庭收入情况、致贫原因等）
	（可附材料）

	申请单位

工会意见
	负责人：

公  章
	市总工会

意见
	负责人：
公  章

	省总工会意见
	负责人：
公  章
	省慈善总会
意见
	负责人：
公  章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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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             2010年5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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